广元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实施方案》落实

情况自查评估的函

市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放管服”改革暨政务公开协调小组办公室：

根据《关于开展<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实施方案>落实情况自查评估的通知》（广协调办〔2020〕6号）要求，我局对照《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实施方案》（广委办〔2017〕43号）开展了自查评估，现将有关情况报送如下。

一、深化政务公开工作情况

（一）强化组织领导，明确工作责任。根据局领导和科室人员变动，及时调整充实局政务公开领导小组，明确分管领导、责任科室。由局办公室集中统一归口管理，承担政务公开和政府信息公开日常工作。直属单位、机关科室根据职能职责协同做好政府信息公开、政策解读、舆情处置、政府网站、政务新媒体等工作。修订政务公开制度，编制《2020年度政府网站报告》和《2020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报告》，在市政府网站和局网站发布。

（二）强化制度建设，确保依法公开。建立健全政府信息主动公开制度，明确职责、程序、公开方式和时限要求。建立政府信息

依申请公开的受理制度，明确申请的方式、申请的受理、申请公开的办理流程和办理时限。建立内部审核和信息公开责任制，把好审核和审签关，做到涉密信息不上网，确保公开信息的准确性、权威性、完整性和时效性。2020年，通过政务微博、微信发布信息304条。

（三）清理权力事项，优化审批办事服务流程。根据职能调整，及时清理并公示行政权力事项，梳（清）理行政处罚权力422项，行政许可6项，行政强制7项，行政征收2项，其他行政权力1项。编制行政权力目录，绘制行政职权流程图，做到行政职权、实施依据、公开形式、范围、时限、行政职权流程公开透明，实现了权力在网上的依法规范公开运行。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行政许可受理及办结时间由承诺时限20个工作日压缩到3个工作日。
（四）健全解读机制，回应社会关切。主要负责同志严格履行“第一解读人和责任人”职责，多次专题研究政策解读工作，明确工作任务和措施，做到政策性文件与解读方案、解读材料同步组织、同步审签、同步部署。《广元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广元市城区犬只管理办法》2个规范性文件发布后，我局及时进行解读并在市政府网站、局网站发布。全年共办理书记市长信箱信件、12345政务服务热线市民投诉11500余件。发布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处置有关信息、采购信息等10余条。

（五）严格规范标准，科学设置政府信息公开平台。严格把握“专栏姓专”基本定位，依托局网站现有“信息公开”栏目，对照“政府信息公开栏目页面设计参考方案”进行页面改版，在局网站上线政府信息公开专栏，优化栏目检索功能，强化页面防篡改防护。规范政府信息公开平台发布的内容，使局网站其他栏目与政府信息公开平台法定公开内容涉及交叉重复的数据最大限度保持一致。
（六）全面推进“双公示”工作。按照“谁执法、谁公示”原则，严格执行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的执法决定信息在执法决定作出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公开的要求，扎实做好行政审批、行政处罚“双公示”。全年在局网站共发布“双公示”信息180条，并及时向广元信用系统推送相关信息。

二、依申请公开情况

（一）认真做好依申请公开。建立健全接收、登记、办理、答复等工作流程，确保申请渠道畅通，内部运转高效，申请处理及时。全年未接到拟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申请。

（二）依法编制发布公开指南。依法编制发布本行政机关政府信息公开指南，要素齐全，动态更新，并及时更新信息抄报市政府信息公开办。提交申请的渠道包含“网上申请”“当面提交”和“邮政寄送”，无拒绝接收通过基本渠道提交申请的现象。

三、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情况

2020年，我局收到行政复议10件，行政诉讼0件，10件行政复议已办结。

四、办理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情况

2020年，我局共收到人大建议、政协提案17件。局主要领导多次召开专题会议，明确分工，按时高质办理完成，做到办结率、满意度均为100%。

五、下一步打算

下一步，我局将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原则，不断提升政务公开工作人员的专业知识水平，进一步完善主动公开制度、依申请公开制度、保密审核制度。创新信息公开形式，努力从多个层面上实施全方位的公开，积极回应公众网上参与提问，探索利用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加强与公众互动交流。

广元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2020年12月4日        

　广元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办公室        　2020年12月4日印发　
PAGE  
—　4　—


